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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记注官初探

吴凤霞
(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
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

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

林牙( 总知翰林院事) 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

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

《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

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

特点。
［关键词］辽代 记注官 牌印郎君 翰林都林牙 起居注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 2023) 02-0010-07

《辽史·百官志》关于辽代修起居注官职及隶属机构的记载是非两存。随着学界关于辽代官

制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辽史·百官志》所列机构及职官的实情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其南面朝官门

下省之下所列起居舍人院及所属三职官( 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①) 存否及虚实已有判定。学

者研究认为，起居舍人、起居郎皆为辽文官虚衔，仅有知起居注为实职②; 而《辽史》卷四七《百官

志》南面朝官条下所载各机构，除汉人枢密院、中书省、翰林院、御史台、大理寺、宣徽院、司天监、国
子监等寥寥数家之外，恐怕皆为子虚。唐代的职事官体系至辽代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辽代虽仍以

“官”的形式存在，但与具体职事无关，多数都与宋代寄禄官类似。③ 既然所谓的“起居舍人”“起居

郎”已与修起居注无关，那么，《辽史》中仅见于《百官志》的“起居舍人院”显然并不存在。但辽代

记注官由何人充任? 他们归属哪些机构? 辽代记注官的选任有无特点? 他们所编《起居注》质量

如何? 这些有关辽代记注官的问题尚令人心存疑惑，基于前贤的研究，根据有限的文献( 包括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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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本文试予以初步探讨。

一、牌印郎君与牌印局

《辽史》的相关记载和辽人墓志资料表明，知起居注一职参与起居注记录工作，但职司记注者

为兼职而非专职。充任其职者有牌印郎君。如耶律敌烈①，“重熙末，补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②

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确实提及耶律迪烈曾任“印牌司之郎君”，且有于义为“起居注事”的

契丹文表述③。《辽史》本传与其墓志铭可相互印证。刻于大康二年( 1076) 之后的契丹小字《耶律

( 韩) 高十墓志铭》撰者耶律固的署名译成汉语为“可汗之□□族系季父房布鲁宁太师之孙、印牌司

之郎君右日事志耶律固撰”，刘凤翥、青格勒认为，“右日事志”可能是“撰写起居注”“修日历”“修

实录”之类的职务，参照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可能“右日事”就是“起居注”。④ 似乎契丹语

称谓更能反映记注官的历史渊源，唐人褚遂良就曾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⑤撰写于大康七年

( 1081) 的汉文《萧孝恭墓志》记载:“今主上言念宗祖忠竭，召入门闬，招亲于黼，入觐进于丹墀，委

任班联，专绸符宝。以牌印祗侯，寻掌宿史。皇上朝夕举止，躬执笺毫，备于国史。”⑥此段记载表明

萧孝恭曾任过皇帝身边的牌印祗侯兼掌史事记录，“皇上朝夕举止，躬执笺毫，备于国史”，即君举

必书，显然应是为国史之资料的修起居注工作，因此，可知文中“宿史”当是知起居注的别称。牌印

祗候全称应是牌印祗候郎君，省称牌印祗候，或牌印郎君。
牌印郎君具体职掌是什么? 《辽史·仪卫志三》的记载有所提及:

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

者，手札给驿马若干。驿马缺，取它马代。法，昼夜驰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

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⑦

此段记述的最后一句涉及牌印郎君的职掌，即收掌具有印信作用的符牌。由于牌印皆书契丹字，牌

印郎君皆选自有文化的契丹贵族子弟，这一点《辽史》的相关记载可以证实。《辽史》列传提及的曾

任牌印郎君者多有才学。如萧朴，“博学多智”⑧; 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

于诗尤工”⑨; 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10; 耶律

敌烈，“宽厚，好学，工文词。”�11《辽史》无传的耶律固更是多位辽代重要人物契丹小字墓志的撰

者�12，《辽史》也记其在大康十年( 1084) 以牌印郎君的身份傅导燕国王耶律延禧�13。郎君虽然都是

贵族子弟，但在郎君承担的职事中，牌印郎君的选拔显然有学识要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充任的。
作为掌管牌印的近侍，以之兼司记注正用其所长，可随时记录皇帝言论和军国大事。李桂芝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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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郎君考》一文中对牌印郎君任职者及其仕进情况有专门探讨，认为:“皇族、后族和诸部人皆可为

牌印郎君，但以皇族、后族任此职者为多。牌印郎君有才干被赏识，可以为官，甚至步步高升，直至

百官之首北院枢密使。”①说明牌印郎君出身者往往有很好的前程。当然，牌印郎君也不是全都兼

任知起居注，目前仅见耶律敌烈( 迪烈) 、耶律固、萧孝恭三位兼司记注之职。从大康二年( 1076) 后

撰刻的契丹小字《耶律( 韩) 高十墓志铭》和大安十年( 1094) 撰刻的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的

撰者耶律固署衔看，均有印牌司之郎君，但同时兼职一为“右日事志”②，一为“知掌管写字之院

事”，后者即是总知翰林院事。③ 也就是说，牌印郎君除了兼知起居注外，也可以兼知其他职事。

至于牌印郎君的隶属机构，可以确定是牌印局( 契丹小字墓志铭皆称“印牌司”) ，或称牌印

班。④ 此机构的归属，《辽史·百官志一》列其为北面著帐官下，关树东认为:“将祗候郎君混同于著

帐郎君，实属不妥。”他指出:“御盏、牌印等郎君不过是祗候郎君的具体分工。”⑤他视御盏、牌印郎

君为北面御帐官。乐日乐认为辽朝的诸多郎君，职责有别，归属机构也不同，朝廷设郎君班、祗候郎

君班详稳司、牌印局、御盏局等对其进行管理，并指出辽代宗室贵族不以科举涉身功名，而是补本

班、祗候、牌印、御盏郎君，他们以担任宫廷服侍和宿卫获得选官资格，略带“家臣”的性质。⑥显然，

辽代的牌印郎君属于北面官系统，而不属于南面官系统。他们的主要身份为服务于宫廷的近侍人

员，其中，博学多才，掌握契丹文字( 或契丹、汉文兼通) 者，可兼司记注之职。

二、翰林都林牙( 总知翰林院事) 与大林牙院

从《辽史·萧韩家奴传》的记事可知，在辽兴宗朝，萧韩家奴曾以翰林都林牙的身份兼修国史，

且担当修起居注之责。对于他的职任，辽兴宗有诏谕: “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

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同传也记载，辽兴宗的言动，萧韩家奴

确实记录在册，“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

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⑦此段记载反映出两方面信息: 一是萧韩家奴确实预闻朝

议，并将听闻之事实记录于史册; 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可以自观《起居注》，并对《起居注》记录内容

提出修改意见，而他对于萧韩家奴的坚持记录给予肯定，也表明他知晓记注官善恶必记、君举必书

的记事原则。
《辽史》中林牙与修起居注有关的记载还有: 《辽史·道宗本纪三》大康二年( 1076) 十一月甲

戌的记事:“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

部。”⑧从此条记载提及“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看，当时的修注郎不只两个人，可能好几个人。从

他们的名字看，应当都是契丹人，但修注郎由什么官兼任却未言明。何天明认为:“前后两事相连，

林牙萧岩寿被流放与‘起居注’未能及时交付有关。”⑨萧岩寿若真因此事被流放，则说明他所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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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一职也参与修起居注工作。依据《辽史》其本传，他于大康元年( 1075) 迁北面林牙①，也就是说大

康二年所言林牙应为北面林牙。
耶律固于乾统元年( 1101) 撰写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时的署衔中有“日事”“字执掌之事

知”等职，按照汉语的语序应是“( 知) 起居注”“知掌管文字之事”。②

前后数例表明，辽朝的知起居注一职，除了皇帝御帐官牌印郎君兼司之外，也有翰林都林牙、北
面林牙、总知翰林院事等名目掌文翰官兼任，他们全部属于朝官系列。其中，耶律固所任的总知翰

林院事，其所撰契丹小字署衔的汉语语序为“知掌管文字之事”③。陈述认为总知翰林院事就是翰

林都林牙，指出:“庶箴、庶成弟兄任都林牙年月，正在酝酿筹组南北两元官制统一时期，北面都林

牙即翰林都林牙，为朝廷首席文翰官。亦即道宗末年耶律固曾任之总知翰林院事。”④只是翰林都

林牙的隶属机构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辽史·百官志三》列其为南面朝官系列翰林院属官。但

萧韩家奴、耶律庶成在辽兴宗朝任翰林都林牙，又记为“林牙”⑤，他们的隶属机构难说就是南面官

系列的翰林院。陈述对于翰林都林牙、南面林牙列于翰林院的解释是: “翰林都林牙、南面林牙为

北面官，此列于翰林院，为酝酿南北合流时期两元统一之内容。”⑥认为翰林都林牙是北面官，但对

其列于南面翰林则解释为可能当时南北官制趋于合流之表现。即认为当时南北面官制处于调整变

化中，但并未断言《辽史·百官志》此条记载有误。目前学界认为，《辽史·百官志》存在众多问题，

林鹄和孙大坤的研究多有指正⑦。《辽史》及相关的文献未有翰林院、大林牙院建置的信息，可以推

定元代史官大概仅凭林牙、翰林官而认定有如此两个机构。很可能的情况是，辽代因文翰之需而设

有掌文翰之官及官署，但因其境内既通行汉文，又通行契丹文，便设掌汉文诏令文告的官员，称之翰

林官，而掌契丹文文告书写的官员，称为林牙官。当然该机构的官吏也有层级的区别。所以有不同

名目的林牙和翰林官。原本掌文翰之职的机构只是一个，用汉语称为翰林院，而用契丹语则为大林

牙院。只是元末史臣遵照南北面官制而一分为二。

三、辽代记注官的选任特点

由上述可知，作为使职化的记注官，在辽代倾向于选择两类官吏: 一是皇帝近侍牌印郎君，一是

掌文翰的林牙。但又不是所有牌印郎君和林牙官都兼司记注，记注官的选任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呢?

现将见于记载的记注官列表如下，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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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辽史》卷 99，《萧岩寿传》，第 1563 页。
刘凤翥:《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考释》，载《契丹文字研究类编》第 1 册，第 203 页。
刘凤翥:《契丹小字〈道宗皇帝哀册〉考释》与《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考释》，载《契丹文字研究类编》第 1 册，第 199
页、203 页。
陈述:《辽史补注》卷 47，《百官志三》注［二］，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2022 页。
《辽史·耶律庶成传》记载其与萧韩家奴共同参与的修史活动讲:“时入禁中，参决疑议。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

《礼书》。”( 《辽史》卷 89，《耶律庶成传》，第 1485 页) 而《辽史·萧韩家奴传》提及其撰写《实录》和《礼书》时的官职为翰

林都林牙。《辽史·百官志三》列举翰林都林牙的任职者是:“兴宗重熙十三年见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 《辽史》卷 47，

《百官志三》，第 873 页) 《辽史》其本传称“尝谓林牙”。( 《辽史》卷 89，《耶律庶成传》，第 1486 页) 《辽史·耶律谷欲传》
称重熙年间参与修史也记:“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 《辽

史》卷 104，《文学传下·耶律谷欲传》，第 1605－1606 页) 这些例子说明“翰林都林牙”，又可简称“林牙”。
陈述:《辽史补注》卷 47，《百官志三》注［一］，第 2174 页。
参见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孙大坤《〈辽史·百官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



辽代记注官任职情况表
姓名 民族 出身 居职时间 官职 个人才识 与修史有关记载 资料出处

萧韩
家奴①

契丹
涅剌部
贵族

重熙年间
翰 林 都
林 牙、兼
修国史

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
书，博览经史，通辽、汉
文字。

1．会有司奏猎秋山，熊
虎伤死数十人，韩家
奴书于册。
2．与耶律庶成录遥辇
可汗 至 重 熙 以 来 事
迹，集为二十卷。
3．撰《礼书》三卷。

《辽史》卷 103《文学传上·
萧韩家奴传》

耶律良
( 耶律白、

习捻·
苏)

契丹
著帐郎
君之后

重熙中 修起居注

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
山。学既博，将入南山
肄业……
撰写契丹小字《耶律宗
教墓志铭》《兴宗皇帝哀
册》《萧高宁·富留太师
墓志铭》《萧奋勿腻·图
古辞墓志铭》。

不详

《辽史》卷 96《耶律良传》;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第一
册刘 凤 翥 先 生 相 关 考 释
文章

耶律敌烈
( 耶律
迪烈)

契丹
六院
皇族

重熙末
牌 印 郎
君，兼 知
起居注

好学，工文词。 不详
《辽 史》卷 96《耶 律 敌 烈
传》; 刘凤翥:《契丹小字〈耶
律迪烈墓志铭〉再考释》

萧孝恭 契丹
初鲁得部

贵族

约 辽 道
宗 清 宁
初年

牌 印 祗
候， 掌
宿史

译缀史册添辽汉之风;
定礼删诗执投壶之刃。
其老 子 典、孔 氏 文、律
吕、象纬不烦学习，皆生
而知之，盖天性也。

以牌印祗候，寻掌宿
史。皇上朝夕举止，
躬执笺毫，备于国史。

《内蒙古石刻文研究》之《萧
孝恭墓志》

不攧 契丹 不详
大康二年

( 1076)
修注郎 不详

十一月甲戌，上欲观
起居注，修注郎不攧
及忽突堇等不进，各
杖二百，罢之，流林牙
萧岩寿于乌隗部。

《辽史》卷 23《道宗本纪三》

忽突堇 契丹 不详
大康二年

( 1076)
修注郎 不详

十一月甲戌，上欲观
起居注，修注郎不攧
及忽突堇等不进，各
杖二百，罢之，流林牙
萧岩寿于乌隗部。

《辽史》卷 23《道宗本纪三》

萧岩寿 契丹
乙室部
贵族

大康二年
( 1076)

( 北面) 林牙 不详

十一月甲戌，上欲观
起居注，修注郎不攧
及忽突堇等不进，各
杖二百，罢之，流林牙
萧岩寿于乌隗部。

《辽 史》卷 23《道 宗 本 纪
三》;《辽史》卷 99《萧岩寿
传》

耶律固 契丹 贵族

约大康
十年

( 1084) 前后

印牌司之
郎君，右
日事志

通晓契丹小字;
撰写《契丹小字〈耶律
( 韩) 高十墓志铭〉》。

不详
刘凤翥、青格勒:《〈韩德昌
墓志铭〉和〈耶律( 韩) 高十
墓志铭〉考释》

大康十年
( 1084)

牌印
郎君

三月丁巳，命知制诰王
师儒、牌印郎君耶律固
傅导燕国王延禧。

不详 《辽史》卷 24《道宗本纪四》

乾统元年
( 1101)

总知翰
林院事、

修起居注

撰写契丹小字《宣懿皇
后哀册》。 不详

刘凤翥:《契丹小字〈宣懿皇
后哀册〉考释》

上表所列出的辽代记注官人数十分有限，肯定是不完整的片段信息。辽朝记注官不可能晚至

辽兴宗朝才设置。早在会同四年( 941) 辽太宗就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②，这当然是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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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韩家奴之职虽未提及修起居注或知起居注，但从辽兴宗诏命及他实际的工作看，他的兼修国史，不仅编纂《实录》，还记录皇帝

起居，所以也认定他为记注官。
《辽史》卷 4，《太宗本纪下》，第 53 页。



契丹早期历史，但修史活动的开展显示出辽朝已开始重视历史的记录。旨在保存历史的勒石纪功

活动更早便开始了，辽太祖三年 ( 909 ) 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

德”。① 辽太祖五年( 911) 三月驻扎于滦河，同样有“刻石纪功”之举。② 关于辽朝当代史的编纂，明

确的记载是，辽景宗保宁八年( 976) 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

式。”③既然是给史馆学士的诏谕，则肯定为修史活动中的书法要求，但此时所修是《实录》，还是

《日历》并不能确定，二者皆关乎当朝皇帝皇后言行及政务活动。辽代史官首次奏进《实录》是在辽

圣宗统和年间。《辽史·圣宗本纪四》记载室昉等进《实录》的时间为统和九年( 991) 正月乙酉，获

“赐物有差”④;《辽史·室昉传》记其于统和八年( 990) “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⑤，得到皇帝表

彰。二者记载稍有差异⑥。《实录》一般在《起居注》《日历》的基础上编修，元人苏天爵就曾提及

到:“史官修史，在内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政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曰《实录》。有《实

录》方可为正史。”⑦这一修史程序大概通行于辽宋金元时代。所以可能的情况是，辽景宗朝已有记

注官之设置，以掌记皇帝言动。只是对于当时司职者，史书缺于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关于百司政

事的《日历》的纂修在辽圣宗统和后期渐成制度，史载: 统和二十一年( 1003) 三月壬辰，“诏修《日

历》官毋书细事”⑧; 统和二十九年( 1011) 五月甲戌朔，“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⑨这两条诏

令表明，有关《日历》的书法规则和史料报送制度正在形成，皇帝对修史的关注和控制也在加强。
从见于记载的辽代记注官信息看，他们的选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部由契丹文化人兼任

其职。无论是牌印郎君，还是翰林都林牙( 总知翰林院事) 、北面林牙，无一例外均是契丹人中文化

素养较高者，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除了不攧、忽突堇出身不详外，其他人均是贵族出身。此一特点可

能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仍然以契丹语为主要语言有关。虽然辽朝一些皇帝能诗善文，但

日常用语、行为习俗却较多保持了契丹民族的传统。

四、记注官所编修《起居注》的质量

辽朝史学发展经历一个过程，辽朝前期战争频繁，统治者虽有史学意识，但无暇礼文修史。与

之相应，辽朝记注官记事开启稍晚，《辽史》无《艺文志》，清人所补《辽史艺文志》有些提及其《起居

注》，有些未予提及。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列有起居注类，但将《实录》亦归于此类，其中也列

有《兴宗起居注》《道宗起居注》�10。因为辽兴宗、辽道宗朝都有知起居注或修注郎之设。其实，辽

朝天祚帝时也应有起居注编修，因为乾统元年耶律固以总知翰林院事的身份知起居注。按理来说，

《起居注》作为修国史的基础材料，当在一朝国史( 包括《实录》) 编纂之前便有一定的积累，辽朝明

确开始本朝《实录》的编修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而早在保宁八年( 976) ，辽景宗有谕令给史馆学

士，关于书皇后言也称“朕”“予”，说明此时已有史官记录皇帝和皇后言行。因此，辽朝也当编纂了

《景宗起居注》《圣宗起居注》。也就是说，辽朝大概编纂了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五个皇帝

的《起居注》。戎马倥偬的辽太祖、太宗时期是否有《起居注》的编修尚无记载提及，也没有证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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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辽史》卷 1，《太祖本纪上》，第 4 页。
《辽史》卷 1，《太祖本纪上》，第 5 页。
《辽史》卷 8，《景宗本纪上》，第 103 页。
《辽史》卷 13，《圣宗本纪四》，第 153 页。
《辽史》卷 79，《室昉传》，第 1402 页。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版《辽史》修订者判定《室昉传》误置于统和九年之前，也就是认定《圣宗本纪》记载正确，见第 1406
页。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25，《三史质疑》，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425 页。
《辽史》卷 14，《圣宗本纪五》，第 172 页。
《辽史》卷 15，《圣宗本纪六》，第 185 页。
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载《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153 页。



示辽世宗、辽穆宗朝开展了有组织的修史活动。此为辽朝《起居注》编写之大概。
至于辽代《起居注》的质量，可以肯定，不仅失之于略，且难免有不实记载。依据有二: 其一，在

君主干预下，记注官难以做到“君举必书”。从前述可知辽代君主多以亲信为记注官，自然难以确

保《起居注》如实直书。牌印郎君本具有“家臣”性质，翰林都林牙等契丹文臣也多是皇帝亲信者，

萧韩家奴、耶律固皆如此。而皇帝自观《起居注》，记注官畏祸而不敢记其过失。或者记注官坚守

职司直书记事，则遭到皇帝强力惩处而最终难酬其志。辽道宗朝的修注郎不攧和忽突堇就因为不

进呈《起居注》而被杖责并罢职。历朝有识之士皆认为皇帝不应自观《起居注》，正因为观之必然干

预记注官职权的伸张，影响史之信实。其二，辽代《起居注》质量得不到保证还在于诸司供报送录

制度不健全。文献少见辽朝诸司供报送录制度的记载，从传世的《辽史》记事严重漏略的情况看，

可以肯定其制度不完备。另外，记注官听闻议政与否也影响《起居注》的编写质量。最初辽代记注

官因身份特点，国之常务可得而闻，但机要之事则难以知晓，至辽道宗朝，开始对他们预闻朝议进行

限制。清宁二年( 1056) 六月辛未有规定: “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①这一规定，剥夺

了包括记注官在内的众多史官直接掌握国是实情的权力。
综上，辽代记注官并非专职，而是由皇帝身边的近侍牌印郎君或契丹翰林文臣兼职，他们为契

丹族中文化素养较高者，且多为兼通契丹、汉文者。因辽代记注官设置较晚及其他相应规定限制，

辽代《起居注》成就不高，质与量均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辽代记注官之设，亦有积极的意义，一

方面，保证了中国古代修《起居注》传统的延续，也传承了史官忠于职守的直书精神，萧韩家奴、不
攧、忽突堇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史书编纂的基础性工作有契丹史官参与其中，也是多民族

文化交融的结果，是辽代契丹族有识之士对历代相延相承的修史制度认同的具体体现。

① 《辽史》卷 21，《道宗本纪一》，第 288 页。

On the Officials Being in Charge of Count Diaries in the Liao Dynasty

Wu Fengxia

［Abstract］Special officials were created for recording emperors’words and deeds in the Liao
Dynasty，but the Qijusheren( 起居舍人) and Qijulang( 起居郎) weren’t these officials，and there’s no
institute of Qijusheren at that time． Other officials，such as Paiyin Langjun and the Dulinya of Imperial
Academy were temporary appointed to these positions． Paiyin Langjun who belong to Institute of Paiyin
was retinue of emperors，Dulinya of Imperial Academy who maybe belong to Great Institute of Linya was
civil service． The officials who were in charge of Count Diaries were intellectuals of Liaos，because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Liao’s government was Khitan language． The Count Diaries in Liao were rough，

because the officials’power was limited and the system of submission was imperfect． The creation of these
positions was succession of traditions and reflection of communication of various ethnics．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Officials being in charge of Count Diaries Paiyin Langjun the
Dulinya of Imperial Academy Count Diaries

( 责任编辑 汪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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